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的任務 
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是獨立官員。當人們對政府部門的決定或行動提出投訴﹐ 
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就會進行調查。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還可以就如何

改進政府的行政管理提交報告。 

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有權調查一系列的投訴﹐例如﹐社會福利項目及付款、 
單親父母撫養孩子、移民、稅收、澳大利亞聯邦警察以及郵局。 

提出投訴之前 

在向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投訴之前﹐你應當首先爭取同相關的部門一道解決

你所投訴的問題。 

許多部門都具備有效的投訴機製。如果你沒有首先試圖同相關的部門解決你所投

訴的問題﹐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可能會決定不對你的投訴進行調查。 

 

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的權力 
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的權力範圍很廣。 

在調查過程中﹐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有權要求政府官員出示文件、回答 
問題。 

如果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認為政府部門採取的行動有缺陷﹐他們可以建議這

個部門修改這一行動。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可以建議政府部門做出解釋或提

出道歉、改變決定、免除債務、或支付賠償金。 

在有些情況下﹐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可以提交書面報告或者建議﹐要求部長、 
總理進行調查。調查政府官員舞弊的官員也可以簽發公共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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